
债权转让公告

沈阳市红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:

根据袁大鸣(以下简称转让方)和袁博(以下简称受让方)签署的《债权转
让协议》，转让方已经将其享受的民间借贷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
转让给受让方(截至2026年3月5日，债权金额余额为2090100元本金及民
事调解书确定的利息)。转让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;受让方
已经取得债权人的权益，有权行使债权人享有的各项权利。现通知(
贵方)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，并请(贵方)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偿还借款本息
的全部义务。

通知人:袁博 身份证号:2101031989111927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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